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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05月 20日(星期五)上午 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05 月 13 日(星期五)至 05 月 19 日

(星期四)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po@chinamdk.
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2年 04 月 22 日发布公司 2021 年
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1 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2
年 05月 20日上午 10:00-11:00举行 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1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

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05月 20日上午 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 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葛文志 先生
董事会秘书：王懿伟 先生
首席研发官：矢岛大和 先生
财务总监：华朝花 女士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2 年 05 月 20 日(星期五)上午 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2年 05月 13日(星期五)至 05月 19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
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po@chinamdk.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71-56700355
邮箱： ipo@chinamdk.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说

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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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5月 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美迪凯光学半导体有限公司会议室【海宁市长安镇（高新区）新

潮路 15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

普通股股东人数 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03,317,84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03,317,84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5.795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75.795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葛文志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其中夏利敏、李潇、郭飚、韩洪灵、黄静、许罕飚以通讯方式出席

了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王懿伟出席了本次会议；财务总监华朝花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董事会 2021年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3,306,849 99.9963 11,000 0.0037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监事会 2021年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3,306,849 99.9963 11,000 0.0037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3,306,849 99.9963 11,000 0.0037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3,306,849 99.9963 11,000 0.0037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3,306,849 99.9963 11,000 0.0037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3,306,849 99.9963 11,000 0.0037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3,306,849 99.9963 11,000 0.0037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3,306,849 99.9963 11,000 0.0037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3,306,849 99.9963 11,000 0.0037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 于 公 司 2021 年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52,056,472 99.9788 11,000 0.0212 0 0.0000

5
关于公司及其子公
司向银行申请授信
额度及担保的议案

52,056,472 99.9788 11,000 0.0212 0 0.0000

6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 （特殊普
通合伙 ）作为公司
2022 年 度 审 计 机
构的议案

52,056,472 99.9788 11,000 0.0212 0 0.0000

7
关 于 2022 年 度 公
司董事 、监事薪 酬
的议案

52,056,472 99.9788 11,000 0.0212 0 0.0000

8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52,056,472 99.9788 11,000 0.0212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情况：议案 5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2、议案 4、议案 5、议案 6、议案 7、议案 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乔若瑶、孟营营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3 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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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5月 1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桐乡经济开发区梧振东路 18号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行

政大楼一楼一号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429,582,03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35.175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雪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1人，监事沈建荣先生、陶忆文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李瑞先生出席会议；副总经理周启发，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胡焰辉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10,846,143 97.2119 11,783,189 2.7881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11,285,977 97.3160 11,343,355 2.684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11,480,926 97.3621 11,148,406 2.6379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11,547,824 97.3779 11,081,508 2.6221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11,744,940 97.4246 10,884,392 2.5754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12,118,107 97.5128 10,511,225 2.4872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 （草案 ）＞及摘要的
议案 》

125,984,275 91.4470 11,783,189 8.5530 0 0.0000

2
《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

126,424,109 91.7663 11,343,355 8.2337 0 0.0000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126,619,058 91.9078 11,148,406 8.0922 0 0.0000

4
《关于公司＜2022 年员工持股
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
案》

126,685,956 91.9563 11,081,508 8.0437 0 0.0000

5 《关于公司＜2022 年员工持股
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126,883,072 92.0994 10,884,392 7.9006 0 0.0000

6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

127,256,239 92.3703 10,511,225 7.6297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均为特别决议事项，以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的同意票数获得通

过。
2、本次会议议案 1、议案 2、议案 3、议案 4、议案 5、议案 6 关联股东桐乡华幸贸易有限公司已回

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蒋丽敏、钟离心庆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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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

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2 年 4 月 26 日，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并于
2022年 4月 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指引》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相关内部保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
了必要登记。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
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列入《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激励计划首次公开公开披露前六个月

（2021年 10月 26日至 2022年 4月 26日）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 5月 11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

更查询证明》，在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日前六个月（2021 年 10 月 26 日至
2022年 4月 26日），除下列 1名人员外，其余核查对象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前述核查对象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关联关系 交易期间 合计买入（股） 合计卖出（股）

1 李谦
浙 江 华 友 控 股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人 力 资 源
管理中心总经理

2022 年 3 月 24 日~2022 年 3
月 25 日 100 100

经核查， 以上 1名核查对象在核查期间的交易变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自行独立判断而
进行的操作，不存在因知悉内幕信息而从事内幕交易的情形。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相关公司内部
保密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
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
情形。

三、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信息披露及内幕信息管理的

相关制度；本激励计划的策划、讨论等过程中已按照上述规定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限定接触到内幕
信息人员的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公司在本激励计划
公告前，未发生信息泄露的情形。

上述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 不存在内幕信息
知情人通过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而不当得利情形。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2 日

证券代码：688013 证券简称：天臣医疗 公告编号：2022-025

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05月 24日（星期二）下午 15:00-16:3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2年 05月 17日（星期二）至 05月 23日（星期一）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tsbs@touchstone.hk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发布公司 2021 年年
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1 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2
年 05月 24日下午 15:00-16:30举行 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1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05月 24日（星期二）下午 15:00-16: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总经理陈望东先生，独立董事金文龙先生，财务负责人田国玉女士、证券事务代表杨彩

红女士（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2 年 05 月 24 日（星期二）下午 15:00-16:3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2年 05月 17日（星期二）至 05月 23日（星期一）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tsbs@touchstone.hk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杨彩红
电话：0512-62991907
邮箱：tsbs@touchstone.hk
六、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组织召开业绩说明会， 实际召开方式有可能会根据疫情防控要求

做相应微调，敬请投资者理解。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3 日

证券代码：688013 证券简称：天臣医疗 公告编号：2022-024

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比例达到总股本 1%暨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 2022年 5月 11日收盘，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866,150 股， 占公司总股本 80,000,000
股的比例为 1.0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22.86 元/股，最低价为 18.50 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17,945,749.35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8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3.00 元/股，回购期限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9 日、2022 年 2 月
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4）、《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2-007）。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

间，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 1%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 3日内予以公告。现将公
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2年 5月 11日收盘，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
购公司股份 866,150 股，占公司总股本 80,000,000 股的比例为 1.0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22.86 元/
股，最低价为 18.50 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7,945,749.35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
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

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3 日

证券代码：600023 证券简称：浙能电力 公告编号：2022-030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中核汇能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投资标的名称：中核汇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汇能”）
2、投资金额：12亿元
3、相关风险提示：本次交易价格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并经遴选确定，市场化程度高，存

在投资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2022年 4月，中核汇能通过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的方式实施增资扩股，经遴选，引入包括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在内的七家战略投资者。 其中本公司出资
12亿元，持有中核汇能 4.8%的股权。

（二）审议程序情况
中核汇能是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核电”）的子公司，本公司董事长虞国平

担任中国核电董事，本次投资中核汇能构成关联交易。 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
定，一方参与另一方公开招标、拍卖等发生的关联交易，除招标、拍卖等难以形成公允价格外，可以免
于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审议和披露。

鉴于本次交易系中核汇能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引入的战略投资者， 符合免于按照关联
交易审议和披露的条件，因此根据公司《授权管理制度》的规定，本次投资由公司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办
公会审议决定。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中核汇能本次增资前，是中国核电的全资子公司。 中国核电注册资本 174.56亿元，注册地址位于

北京市海淀区玲珑路 9号院东区 10号楼，经营范围包括核能、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项目及配套设
施的开发、投资、建设、运营与管理；输配电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核能等清洁能源运行、安全技术研究
及相关技术服务与咨询业务；清洁技术产业项目投资开发及运营管理；售电；综合能源服务。法定代表
人卢铁忠。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概况

名称 中核汇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28 号院 1 号楼 6 层 619 号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独资）

注册及实收资本 154,844.0000 万元（本次增资前）

法定代表人 肖亚飞

成立日期 2011 年 11 月 14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 、潮汐发电、火力发电项目的开发 、建设 、运营 、维护 ；
煤制气项目的建设、运营 ；投资与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 ，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与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资产总计 1,029,713.89 3,388,425.97 5,189,165.41

负债总计 733,477.45 2,546,084.25 3,971,682.50

营业总收入 119,433.67 307,918.27 462,080.09

净利润 24,212.05 73,227.34 127,544.39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中核汇能增资共计募集增资款 750,000.00 万元， 其中 66,361.7143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

683,638.2857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中核汇能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54,844.000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221,205.7143万元。各增资方均以货币方式进行增资。其中，本公司增资人民币 120,000.0000万元，其
中 10,617.8743万元进入注册资本，其余进入资本公积；

中核汇能本次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本次增资前中核汇能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 出资比例

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54,844.0000 100%

合计 154,844.0000 100%

本次增资完成后中核汇能股权结构变更为：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 出资比例

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54,844.0000 70.00%

七家战略投资者股东 66,361.7143 30.00%

其中：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0,617.8743 4.8000%

合计 221,205.7143 100.000%

交割日后，增资方成为中核汇能的股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部门
规章和中核汇能新《公司章程》的规定按其各自出资比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五、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中核汇能系中国核电旗下非核新能源业务投资平台，在国家“碳达峰、碳中和”大背景下，本次投

资符合国家能源产业政策和浙能电力的战略发展方向。
六、本次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交易价格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并经遴选确定，市场化程度高，存在投资收益不及预

期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3 日

证券代码：600734 证券简称：*ST实达 公告编号：第 2022－056号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停牌核查结果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实达集团）股票将于 2022年 5 月 13 日（星期五）
开市起复牌。

●公司已核查确认，除公司已披露的信息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
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
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提醒投资者关注公告中披露的风险事项，包括：二级市场交易风险、退市风险、立案调查风
险、股东减持风险等风险。 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一、关于公司申请股票交易停牌核查的情况介绍
公司股票自 2022年 4月 19日起至 2022年 4月 25日收盘，连续 5个交易日涨停，累计涨幅达到

25.07%。 鉴于公司股价近期波动较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ST 实
达；证券代码：600734）自 2022年 4月 26日开市起停牌，就股票交易波动情况进行核查。

近日，公司就股票交易波动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 鉴于相关核查工作已完成，经公司申
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ST实达；证券代码：600734）将于 2022年 5月 13日（星期五）开市起复牌。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经公司书面向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数晟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福建数晟）进行函证。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董事会已对公司、控股股东及董监高等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
1、公司近期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2、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福建数晟除公司已披露事项外，截止本回复出具日，控股股东不

存在涉及公司的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包括但不
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
项）。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4、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5、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在本公司前述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

股票。
（二）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公司已披露的信息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
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三、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公司披露的风险提示，切实提高风
险意识，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关注以下风险事项：

（一）近期公司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较大，公司股票自 2022 年 4 月 19 日
起至 2022年 4月 25日收盘，累计涨幅达到 25.07%，累计换手率为 6.32%。

（二）2022年 4月 30日，公司披露《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公司对照《上
市规则》第 9.3.2条相关规定逐项排查，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经审计的财务指标涉及退市风险警示情
形已经消除，且不触及其他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公司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
公司股票退市风险警示。公司申请撤销公司股票退市风险警示，能否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存
在不确定性。

（三）2021 年 12 月 9 日，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的《调查通知书》，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2月 11日披露的《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第 2021-091 号）；2022 年 4 月 9 日，公
司披露《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行政处罚事先告
知书的公告》（第 2022-046号）：中国证监会福建监管局依法拟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作出行政处罚。

公司本次收到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不触及《上市规则》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本次行政
处罚最终结果以中国证监会福建监管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为准。 如公司因立案调查事项被中
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且依据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触及《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情形的，公司股票将面临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风险。

（四）根据公司破产重整计划，产业投资人承诺本次受让的转增股票自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通过任何形式减持（包括集合竞价、大宗交易以及协议转让等各种方式）；11 名财务投资
人承诺本次受让的转增股票自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通过任何形式减持（包括集合竞价、
大宗交易以及协议转让等各种方式），上述转增股票未来存在减持的风险，具体如下：
序号 重整投资人 受 让 股 份 数 量

（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受 让 股 份 成
本价（元 /股） 限售期到期日

1 福建省数晟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44,575,590 25.00% 0.46 2025 年 2 月 13 日
2 福建炜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108,697,300 4.99% 0.64 2023 年 2 月 13 日
3 郑刘颖 108,697,300 4.99% 0.64 2023 年 2 月 13 日
4 林强 107,000,000 4.91% 0.64 2023 年 2 月 13 日
5 福州赤恒成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106,043,500 4.87% 0.64 2023 年 2 月 13 日
6 荆建昆 102,087,400 4.69% 0.64 2023 年 2 月 13 日
7 周映霏 101,135,800 4.64% 0.64 2023 年 2 月 13 日
8 衢州东昆科技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 97,912,800 4.49% 0.64 2023 年 2 月 13 日
9 黄浪峰 91,688,800 4.21% 0.64 2023 年 2 月 13 日
10 左玲 86,956,500 3.99% 0.64 2023 年 2 月 13 日
11 王珊 54,457,800 2.50% 0.64 2023 年 2 月 13 日
12 刘浪英 46,678,000 2.14% 0.64 2023 年 2 月 13 日
合计 1,555,930,790 71.43%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2 日

股票简称：会稽山 股票代码：601579 公告编号：临 2022-017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会稽山”）股票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5 月 11

日、5月 1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征询核实，除公司已披露的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精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功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 164,000,000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32.97%）已全部被司法轮候冻结，并进入司法重整程序，前述事项将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
制权发生变更，公司存在控制权不稳定的风险。目前，公司控股股东破产重整程序尚未完结，仍处于司
法重整阶段，其破产重整能否成功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5 月 1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会稽
山股票交易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13、2022-016），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控股股东精功
集团破产重整程序所涉及公司的相关进展情况均以本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为准， 请投资者勿以互联
网或其他非正式媒体中发表的不实或猜测信息作为投资依据。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避免概念题
材炒作，审慎决策，注意防范风险。

●截至 2022 年 5 月 12 日， 公司股票交易最近三个交易日换手率累计 34.97%， 成交总额累计
31.82亿元，换手率明显提升且成交量明显放大。公司股票价格近期波动幅度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5 月 11 日、5 月 12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通过电话与发函的方式问询了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现就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公司所处的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生产

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秩序一切正常，不存在影响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经披露的事项外，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
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
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关注到控股股东精功集团管理人于 2022年 4月 15日发布了《精功集团有限公司等九公司

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后，有关媒体发布了涉及到公司控股股东重整投资人招募事项的相关文章，文

章中所称的有部分投资人主体可能成为参与会稽山控股股权的收购方等内容严重脱离了实际情形，
无正当依据，公司已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5 月 1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
的《会稽山股票交易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13、2022-016）中作了相关澄清说明及风险提
示。 现经公司与精功集团管理人进一步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止，本次精功集团等九公司重整投资
人招募正式报名期间不存在上述媒体文章所猜测的投资人主体。

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 控股股东精功集团破产重整程序所涉及公司的相关进展情况均以本
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为准， 请投资者勿以互联网或其他非正式媒体中发表的不实或猜测信息作为投
资依据。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避免概念题材炒作，审慎决策，注意防范风险。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1、二级市场交易的风险
公司股票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5 月 11 日、5 月 12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 20%，且最近三个交易日换手率累计 34.97%（分别为 9.41%、13.46%、12.10%），成交总额累计
31.82亿元（分别为 7.76亿元、12.34亿元、11.72 亿元），近三个交易日换手率有明显提升，成交量有明
显放大。 2022年 5月 5日至 5月 12日期间，公司股票价格的区间涨幅 66.07%，区间换手率 95.03%。
公司股价近期波动幅度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2、控股权不稳定风险
2022年 4月 15日，精功集团管理人发布了《精功集团有限公司等九公司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

精功集团管理人综合前期预招募的相关情况，考虑重整价值及重整可行性，确定了精功集团等九公司
的重整核心资产范围为“精功集团持有会稽山中的 14,915.82 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29.99%，精功集
团剩余持有的会稽山股份不作为重整核心资产，将另行处置”等在内的五项核心资产，本次意向投资
人的尽调报名时间自 2022 年 4 月 15 日至 5 月 15 日 17 时止； 正式报名成功的意向投资人应当于
2022年 5月 25日 17时前向管理人缴纳竞选保证金和提交重整竞选文件。 前述事项将可能导致公司
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存在控制权不稳定的风险。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16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2-001）。

公司控股股东精功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16,40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2.97%，其所持有会稽山
股份全部被司法轮候冻结，并进入司法重整程序。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控股股东破产重整程序尚未完
结，仍处于司法重整阶段，其破产重整能否成功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及影响情况，并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郑
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经披露的事项外，公司不存在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
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二二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1212 证券简称：白银有色 公告编号：2022-临 025号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自 2021 年 10 月 19 日至 2022 年 5 月 11 日，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合并

范围内获得政府补助共计 8,429,692.80 元（其中：2022 年 1 月 1 日至 5 月 11 日获得的政府补助
2,361,200.00元）。

● 截至目前，预计影响公司 2022年利润 2,361,200.00元。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自 2021 年 10月 19日至 2022年 5月 11 日， 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共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

助 8,429,692.80元（未经审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 10.31%，具体明
细如下：

序号 获得时间 发放单位 发放事由 补助依据 补 助 类
型 补助金额（元）

1 2021 年 11 月
12 日 甘肃省财政厅 技术改造项目 无 收益 1,000,000.00

2 2021 年 11 月
19 日 白银市财政局 科技计划专项资金 甘 科 计 [2021]18

号 收益 200,000.00

3 2021 年 11 月
23 日

白银市社会保 险事
业服务中心 稳岗返还 无 收益 13,423.00

4 2021 年 11 月
23 日

白银市社会保 险事
业服务中心 稳岗返还 无 收益 4,197.00

5 2021 年 10 月
12 日 白银市财政局 科技计划项目资金 市 科 发 [2021]39

号 收益 125,000.00

6 2021 年 12 月 3
日 成县社会保险局 稳岗返还 成 人 社 发 [2021]

415 号 收益 65,261.41

7 2021 年 12 月 7
日 成县社会保险局 稳岗返还 成 人 社 发 [2021]

415 号 收益 273,617.65

8 2021 年 12 月
12 日

白银市白银区 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职业技能提升资金 白 人 社 发 [2021]

100 号 收益 2,666,037.74

9 2021 年 12 月
27 日

白银市社会保 险事
业服务中心 稳岗返还 无 收益 1,627,598.00

10 2021 年 12 月
24 日

白银市社会保 险事
业服务中心 稳岗返还 无 收益 89,758.00

11 2021 年 12 月
30 日 成县财政局 以干代训 无 收益 3,600.00

12 2022 年 1 月 13
日

白银市白银区 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技能提升资金 无 收益 75,000.00

13 2022 年 3 月 24
日

白银市白银区 财政
局 见习补助 白区人社发 [2019]

162 号 收益 6,000.00

14 2022 年 4 月 25
日 白银市财政局 外贸企业奖励金 无 收益 20,000.00

15 2022 年 4 月 29
日 白银市财政局 专项奖励 白 办 字 [2022]13

号 收益 2,000,000.00

16 2022 年 5 月 6
日 白银市财政局 社保补贴 白 人 社 函 [2022]8

号 收益 60,200.00

17 2022 年 5 月 10
日

白银高兴技术 产业
开发区财政局 国库
单一账户

创新补贴 白高新财发 [2022]
27 号 收益 200,000.00

合计 8,429,692.80
注 1：公司及子公司获得的以上政府补助均系现金形式的补助。
二、补助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 有关规定， 上述累计获得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共计

8,429,692.80元，将对公司 2022年度的净利润产生一定影响。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及
其对公司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2 日

证券代码：600358 证券简称：国旅联合 公告编号：2022-临 028

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阶段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上诉人（原审原告）
● 诉讼请求的涉案金额：2,000万元
● 对上市公司利润的影响：目前尚无法判断本次公告的诉讼对上市公司利润的影响
近日，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旅联合”或“公司”）收到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南京中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根据南京中院送达的文件，现将诉讼的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 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当代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旅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国旅联合
原审被告：王春芳
（二）诉讼基本情况
2019 年 9 月 6 日，公司作为原告，向王春芳、当代旅游、施亮、陈伟、陆邦一、连伟彬、杨宇新等七

名被告就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提起诉讼，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 2019 年 9 月 10 日受
理该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 9月 11日披露的公告编号为 2019-临 054 的《国旅联合股份有
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后根据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书》，本案移送江苏省南京市江
宁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宁法院”）处理。 江宁法院于 2021年 4月 3日立案受理后，公司陆续向法
院申请撤回对被告陈伟、连伟彬、施亮、陆邦一、杨宇新的起诉，并经江宁法院准许。

2021 年 5 月 14 日，国旅联合收到江宁法院于 2021 年 5 月 12 日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20）苏
0115 民初 3160 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
条、第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
决如下：一、被告王春芳、厦门当代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返还原告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1.全部旧
印章(旧公章、旧合同专用章、旧财务专用章、旧发票专用章、旧董事会会章；2.旧营业执照；3.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名单附后)全部银行 U 盾；2018 年度、2019 年度其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除海
南颐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宜昌国旅联合颐锦商务会所有限公司之外) 全部会计凭证；4.2018 年度、
2019年度全部业务合同；5.公司资产资料、人事资料等档案纸质或电子档案文件。二、驳回原告国旅联
合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5月 15日披露的公告编号为 2021-
临 048《国旅联合涉及诉讼一审判决结果的公告》）

2021年 5月 20日，被告当代旅游不服江宁法院作出的（2020）苏 0115 民初 3160 号民事判决，向
南京中院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如下：

1、请求法院撤销原判决第一项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或者改判驳回被上述人原审针对上述人
提出的诉讼请求；2、 请求法院判令被上述人承担本案一审、 二审诉讼费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7月 1日披露的公告编号为 2021-临 057《国旅联合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南京中院于 2021年 10月 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二、判决情况
因一审法院未向当代旅游、王春芳送达国旅联合落款 2021年 3月 24日的起诉状副本，并依此进

行判决，2022 年 5 月 5 日，南京中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四
项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20）苏 0015民初 3160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重审。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本案处于二审阶段，目前尚无法判断本次公告的诉讼对上市公司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及时公告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3 日


